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53301新北市石門區中央路1-9號
承辦人：李方妙
電話：(02)26381273 分機202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k0244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衛環字第114191713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、二及三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

/ntpc_sodatt/ 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8AC32B）

主旨：貴校辦理戶外教育，請務必依循相關規定與落實風險管理

等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國民中小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辦法及高級中等

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(附件1、2)辦理。

二、重申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應遵守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國小逾3日、國中逾4日者，請填附計

畫申請及風險管理表(附件3)報本局核准後始得辦理。

(二)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前應擬具計畫，並經校內簽准同意；

修正時，亦同。

(三)辦理學校場域外之戶外教育，應經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

實際照顧者書面同意；未參加之學生，學校應作妥適安

排。

(四)戶外教育活動前應召集學生及其他相關人員召開行前說

明會，告知相關注意事項。

(五)戶外教育期間之膳食、住宿及活動之場所，應為合法經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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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者；戶外教育餐食(包含便當及餐盒等)部分，請優先

選擇具食品工廠登記、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(HACCP)或

取得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優良之業者。活動中涉及自

行製備餐食，請留意場域環境衛生，另購買食材及食品

時請務必確認保存期限。

(六)如租用交通工具，應依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

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。

(七)因學生參加戶外教育時，學生團體保險理賠額度不同，

請學校應完備戶外教育納入課程程序，並充分的行前規

劃及風險管控，避免衍生相關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疑義。

(八)若遇到天災或突發緊急狀況，應立即採取應變措施，並

通報學校或尋求相關機關協助；如果有必要，應中止或

終止活動課程。

三、檢附新北市校外教學(戶外教育)行政工作執行檢核表、新

北市校外教學(戶外教育)風險評估表及開放水域運動風險

管理評估檢核表各1份(附件4-6)，請貴校於辦理戶外教育

時，落實風險評估工作。

四、副本抄送國小教育科與中等教育科，請協助轉知非學校型

態教育機構知悉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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